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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第一屆第 1次契僱人員勞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1 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開會地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 4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名冊) 

    資方代表：劉英偉、簡成熙、黃勝雄、陳永森、王本賢 

    勞方代表：方瑛霙、邱羽翎、陳碩鴻、李胤儀、劉純宜 

列席人員：長組員旭峰 

主席：               記錄：陳麗華 

  一、經本會資方代表與勞方代表分別推派主席人選後，決議由劉英偉代表為資方主席、

李胤儀代表為勞方主席。 

  二、本會議主席由資方劉英偉代表與勞方李胤儀代表共同擔任。 

壹、報告事項： 

一、契僱人員現況(不含各專班專款進用者)：本校目前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契僱助理人數

共135人，其中有6人育嬰留職停薪。另有契僱事務、清潔人員共13人。總計148人。 

二、關於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修正勞工應休假之紀念日、勞動節日、應放假

日，經勞動部104年12月9日勞動條3字第1040132533號令修正。本校校務基金契僱

人員工作規則將配合修正如提案。 

貳、主席致詞：(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契僱人員工作規則」 (含契僱人員假別一覽表)部分條文案，

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正第十三條之契僱人員之工作時間與第二十二條休假規定。 

二、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之修正規定，修正第二十四條關於契僱人員假別一覽表中

之生理假之請假扣薪、陪產假由三日變更為五日、刪除外祖父母喪亡之給假、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任職年資及新增產檢假等規定。 

三、檢附本校「校務基金契僱人員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1-1)、

及其修正後草案全文(如附件 1-2)。 

擬辦：本案提經本會議討論後，擬於紀錄陳核後先公告修正條文予契僱人員週知，並依

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後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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